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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千全面推行不动产登记税务证明事项

告知承诺制有关工作的通知

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 深化
“

放管服
”

改革， 推进
＂

减证便

民
”

工作， 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便民化， 切实做好我市税务证明

事项告知承诺制推行工作， 根据中办、 国办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

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》、 国办印发的《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

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》和《国家税务总局

关于部分税务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的

公告》�2021年第21号），现针对不动产登记中涉及的税务证明事

项告知承诺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 实行范围

在滕州市范围内对3项不动产登记中涉及的税务证明事项（见

附件1)实行告知承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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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承诺方式

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税务证明事项，纳税人可以自主选择是

否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。

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的，税务机关以书面形式（含电子

文本）将证明义务、 证明内容、 承诺方式以及不实承诺的法律责

任一次性告知纳税人，纳税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相关要求

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，税务机关不再索要该事项需要

的证明材料，并依据纳税人书面承诺办理相关税务事项。 纳税人

不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的，应当提供该事项需要的证明材料。

三、法律责任

纳税人对承诺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税务机关在事中核查

时发现核查情况与纳税人承诺不一致的，应要求纳税人提供相关

佐证材料后再予办理。 对在事中事后核查或者日常监管中发现承

诺不实的，税务机关依法责令限期改正、 进行处理处罚，并按照

有关规定作出虚假承诺行为认定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

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四、不适用告知承诺制的情形

对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当事人不适用告知承诺制，重大税

收违法失信案件当事人履行相关法定义务，经实施检查的税务机

关确认，在公布期届满后可以适用告知承诺制；其他纳税人存在

曾作出虚假承诺情形的，在纠正违法违规行为或者履行相关法定

义务之前不适用告知承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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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工作要求

全面推行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， 是党中夹、 国务院重大

决策部署， 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 深入推进简政放权、 放

管结合、 优化服务的重要举措。 税务及不动产登记部门要通过办

税服务场所、 不动产登记服务大厅和官方网站等渠道公布实行告

知承诺制的税务证明事项目录及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（附件2)'

方便纳税人查阅、 索取或下载。

税务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推行和落实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

诺制的督促检查， 对纳税人反映的制度执行不到位等突出问题进

行重点检查

特此通知

附件： l．实行告知承诺制的税务证明事项目录

2．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

滕 国家税挤湛沁滕剃节祗洛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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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

（适用于对申报享受免征契税政策需提供的

”办学许可证
“

实行告知承诺制）

一、 税务机关告知事项

（一）证明义务及证明内容： 纳税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教育

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教育机构， 其承受土地、 房屋权属用于教学

的， 申报享受免征契税政策时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

管理法》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， 需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的办学许可

证， 证明纳税人具有社会力量办学资质。

（二）承诺方式：纳税人签署《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》， 承

诺将在一定期限内（不超过6个月）取得办学许可证。 税务 机关

依据纳税人承诺办理该业务，并要求纳税人在承诺的期限 内补充

提供办学许可证。

（三）法律责任

纳税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， 将根据具体情形承担下

列法律责任：

1．造成少缴税款的， 税务机关依法追征税款、 加收滞纳金；

2．涉嫌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的， 税务机关依法查处；

3．对承诺不实的， 税务机关依法处理处罚的同时， 在处理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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